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所得款項用途變更 

 

本公佈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及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而作出。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現擬擴大早前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刊發之

通函所披露之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佈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而作出。 

 

兹提述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刊發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公開發售。除非另有

訂明，本公告之詞彙與該通函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該通函所披露： 

 

(a) 約13,600,000港元將用於償還結欠債權人（並非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股東）

的部份負債； 

 

(b) 約60,000,000港元將用於全數支付收購事項的代價； 

 

(c) 約23,700,000港元將用作收購從事與本集團主要業務（即汽車或LED燈相關業

務）相似的公司； 

 

(d) 約2,000,000港元將用作支付有關實行第三個復牌建議的成本及開支；及 

 

(e) 餘額約9,400,000港元將用作經擴大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擴大所得款項用途 

 

為提高本公司財務及資金管理之靈活性，以及應對本集團業務之持續發展，董事

會擬擴大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本公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c)段內提

述約23,700,000港元之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除將用作該段所述之用途外，另用

作放債業務用途。除對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作出上述之調整外，該通函披

露之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概無其他變動。 

 

董事會認為，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上述調整將提高本公司財務及資金管

理的靈活性，以及應對本集團業務之持續發展，並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

最佳利益。 

 

所得款項用途變更之原因 

 

誠如該通函所披露：「本公司或董事於股份恢復於聯交所買賣後的二十四個月內

概無任何現存協議、安排、磋商、計劃及╱或進行於香港銷售左軚汽車及LED屏

幕業務以外之業務之意向。」 

 

年內，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買賣汽車。本公司於年內之核心業務為汽車

銷售及主要從事買賣及分銷二手左軚汽車。核心業務之主要市場為中國內地。全

球經濟環境復甦緩慢加上中國內地市場發展放緩、二手車需求下降、競爭對手增

加以及中國內地的限牌令等，可能會於未來一年持續影響本公司的左軚汽車業

務。 

 

董事會盡最大努力物色新業務及投資機會，務求擴闊本集團之營業額來源。本集

團與獨立第三方就於香港買賣右軚汽車註冊成立新附屬公司，以拓展其業務。此

外，本集團於年內已取得放債人牌照，並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下旬開始放債業務。 

 

 

 承董事會命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陳進財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進財先生、陳釗然先生及盧素華女士（Ms. Lo 
So Wa Lucy，前稱盧素華女士（Ms. Lu Su Hua）），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家強先
生、林勁恆博士及張文富先生組成。 
 


